保密法律法规咨询服务指南
一、办理依据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》第三条：一切国家机关、武装力量、政党、社会团体、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。

2.《对外经济合作提供资料保密暂行规定》第十三条：保密工作部门承担对外提供资料保密业务咨询服务工作。

3.《安徽省保守国家秘密实施细则》第四条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保密行政管理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的保密工作，接受上级保密行政管理部门的业务指导。

二、承办机构

弋江区区委办公室
三、服务对象

个人（公民）、法人、社会组织

四、服务条件

对保守国家秘密有关事项不了解的公民、法人和社会组织提供保密法律法规咨询。
五、服务流程

1.接收：对电话或来人咨询做好接待和询问工作，问清来意或需要办理的事项。

2.办理：对咨询保密法律法规事项的，认真做好解答工作，提供相关要求和标准。

六、服务时限

即办

七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
免费

八、咨询方式

电话：0553-4820967（弋江区区委办公室）

门户网站：弋江区人民政府

开展保密宣传活动服务指南
一、办理依据

 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》第四十二条：保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组织开展保密宣传教育、保密检查、保密技术防护和泄密案件查处工作。

 2.《安徽省“六五”保密法制宣传教育规划》：积极会同宣传、文化、广电、新闻出版等有关部门，开展面向全社会的保密法制宣传月、宣传周活动，探索利用互联网、手机等新兴媒体开展法制宣传、推动政府网及门户网站加大法制宣传的力度，扩大保密法制宣传教育的覆盖面，使广大公民明确保密义务、树立保守国家秘密人人有责的意识和国家安全观念。

 3.《芜湖市“六五”保密法制宣传教育实施方案》：会同宣传、文化、广电和新闻出版等有关部门，开展面向全社会的保密法制宣传月、宣传周活动，每年确定一个宣传主题，利用互联网、手机等新兴传媒开展法制宣传、进一步推动政府网和门户网站加大法制宣传力度。

二、承办机构

弋江区区委办公室
三、服务对象

个人（公民）、法人、社会组织

四、服务条件

对保守国家秘密有关知识和常识不了解的公民、法人和社会组织提供保密法律法规宣传服务。
五、服务流程

1.接受：根据工作需要，在宣传部门、法治部门的统筹下，在“12·4”全国法制宣传日开展集中宣传教育活动。

2.组织：发挥省保密部门门户网站重要作用，利用互联网、移动通信等各类媒体平台，开展公益性保密法制宣传活动。

六、服务时限

根据保密宣传工作的要求，新的保密法律、法规出台以及全国法制宣传日时机。

七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
免费

八、咨询方式

电话：0553-4820967（弋江区区委办公室）

门户网站：弋江区人民政府

开展对公民、社会组织的保密知识

教育培训服务指南
一、办理依据

 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》第三条：一切国家机关、武装力量、政党、社会团体、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。

 2.《安徽省“六五”保密法制宣传教育规划》：加强公民保密法制宣传教育，使广大公民明确保密义务，树立保守国家秘密人人有责的意识和国家安全观念。

二、承办机构

弋江区区委办公室
三、服务对象

个人（公民）、法人、社会组织

四、服务条件

对拟申请开展保密知识教育培训的公民、法人和社会组织或者保密工作比较薄弱的社会组织、单位。

五、服务流程

1.接收：对电话或来人咨询培训工作做好接待和询问工作，了解单位、社会组织的工作性质，问清培训来意或需要办理的事项。

2.办理：按照提请要求，有针对性的设置培训内容和课程，明确相关授课人员和师资，并上门服务授课。
六、服务时限

协调确定时间

七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
免费

八、咨询方式

电话：0553-4820967（弋江区区委办公室）

门户网站：弋江区人民政府

泄密举报受理服务指南
一、办理依据

 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》第三条：一切国家机关、武装力量、政党、社会团体、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。

 2.《安徽省保守国家秘密实施细则》第二十九条：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发现机关、单位存在国家秘密泄露隐患或者涉嫌泄露国家秘密，或者接到有关国家秘密泄露隐患、涉嫌泄露国家秘密报告的，应当立即组织调查、核实、督促、指导有关机关、单位依法处理；涉嫌犯罪的，移交司法机关处理。

二、承办机构

弋江区区委办公室
三、服务对象

个人（公民）、法人、社会组织

四、服务条件

对泄密举报进行查处。

五、服务流程

1.设置举报电话：在弋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设置举报电话0553-4820967。

2.接收：对电话或来人举报做好接待和询问工作，了解举报事件的基本情况。

3.办理：对确定不属于泄密的情况，向举报者说明理由，提供相关依据，对不能确定是否属于泄密的情况，进行综合分析，按照保密检查规定进行查处。

六、服务时限

即办

七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
免费

八、咨询方式

电话：0553-4820967（弋江区区委办公室）

门户网站：弋江区人民政府

